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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六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公司六

届十四次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的方式召开。应参

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 9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 9人。公司全体监事、

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朱在龙先生主持，经与会董

事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2017 年度股权激励

计划暨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17年 2月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虽然公司业绩保持稳定增长，但

由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及公司股价波动较大的影响，公司继续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同意公司终止实施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并回购注销 7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725万股。 

公司董事汪为民、戈海华、王志明、姚洁青、盛晓英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终止实施 2017 年度股权激励计划

暨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40。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上《独立董事关于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以 4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执行<浙江景兴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终止执行与之配套的《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 

公司董事汪为民、戈海华、王志明、姚洁青、盛晓英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浙江景兴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实施消防系统改造项目的议

案》。 

同意公司实施消防系统改造项目，对南北片区各增设一套消防给水系统、按规

范要求对建筑物实施改造并通过消防验收，以解决消防系统水压及管道腐蚀问题，

提高企业安全措施。 

本次消防系统改造预算费用 28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材料 2120 万元、设备 300

万元、土建 220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 160万元。 

 

五、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通过的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董事会提议在 2018年 11月 16 日召集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 2018-042。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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